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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制度变迁与农业现代化》专栏 

 

主 持 人 语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地制度是农业现代化的基

础性制度安排，既关系到土地资源的高效配置，也深刻影响着农户行为、农业生产方式与农村社会结构的演变。

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新阶段，农地制度的优化与创新已成为破解农业可持续发展难题、提升农业综合效益的关

键议题。近年来，从农民合作社的组织创新到“小田并大田”的土地整合实践，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政策推动到

到农地流转市场机制的完善，中国农地制度持续深化改革。制度创新的目标，不仅在于促进土地要素集约高效利

用，更在于通过制度供给激发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系统性突破。为此，《湖

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特推出“农地制度变迁与农业现代化”专栏，旨在聚焦农地制度改革、组织创

新与政策演进的前沿问题，探索制度变迁、政策效应与行为机制的互动逻辑，为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农业制

度体系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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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从农户视角探究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农地撂荒的影响效应与机

制。结果表明，合作社能显著抑制农地撂荒，但边际影响相对较小。异质性分析发现，合作社能显著抑制水田撂

荒，但对旱地的影响不显著；以销售为主要功能的合作社能显著抑制农地撂荒，但以生产功能为主的合作社的影

响则不显著。机制检验显示，合作社抑制农地撂荒的可能机制在于提高农户种植收益和优化种植结构。不过，没

有证据表明合作社能降低种植成本和增加务农人数，这可能是其影响效应较小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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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mers’ specialized cooperatives curb land abandonment: Effects and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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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 (CLDS), the impact of farmers’ specialized 

cooperatives on farmland abandonment and its mechanism have been explor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rm househol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operatives can significantly curb 

farmland abandonment, yet their marginal effect is relatively 

small.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veals that cooperatives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abandonment of paddy fields but 

have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dryland abandonment. 

Cooperatives focused on sales functions can notably curb 

farmland abandonment, whereas those centered on 

production functions show no significant impact.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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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s indicate that the potential pathways through which cooperatives inhibit farmland abandonment include enhancing 

farmers’ planting income and optimizing planting structure. However, no evidence was found to suggest that cooperatives 

can reduce planting costs or increase the number of agricultural workers, which may account for their relatively limited 

impact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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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存在不同程度

的农地撂荒现象[1-3]。徐莉[4]对四川省的研究发现，

截至2008年4月底，被调查区域中农地撂荒面积占

农地总面积的5.3%。庄健和罗必良[5]在广东丘陵山

区的研究发现，农地撂荒率高达20%[5]。更严重的

是，即使在重要粮食主产区也存在农地撂荒[6]，且

该现象呈现持续蔓延趋势[7]。《农业农村部关于统

筹利用撂荒地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

指出，农地撂荒导致土地资源浪费和耕地质量下

降，给国家粮食安全与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带来不

利影响，须予以高度重视。 
厘清农地撂荒的发生机理是有效遏制其蔓延

的基础。既有研究通常从人地关系出发，将劳动力

非农转移视为农地撂荒最直接因素[8-10]，并指出农

户家庭外出务工人口数量、非农就业比例和非农就

业意愿等因素均会助推撂荒行为发生[11,12]。然而，

也有研究指出，劳动力非农转移只是表象，其深层

诱因在于农业收益过低[4,13]。其中，小规模经营被认

为是造成农业生产收益低的重要因素之一[14]。这种

分散化的经营格局不仅在生产端给农业生产带来

挑战，也使得农户天然地在市场博弈中处于不利地

位，只能被动地接受市场价格，进一步压低了务农

收益[15,16]。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深入

开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行动，支持家庭农场组

建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社根据发展需要办企业，

带动小农户合作经营、共同增收。通过农户联合，

将分散的农户集中起来是提高农户生产效率的关

键，通过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自助互助是市场经济

中弱者的必然选择[17,18]。由此，一个值得讨论的问

题是：农民通过专业合作社实现联合，能否提高种

植收益、降低生产成本，从而抑制农地撂荒? 
现有文献多关注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业收益

或者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18,19]，直接讨论合作社与

农地利用尤其是农地撂荒之间关系的研究仍相对

匮乏。李家辉和陆迁[20]基于山西和陕西627份农户

数据分析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农户农地转入行为

的影响，发现加入合作社能使农户土地转入显著提

高，且具有销售功能的合作社的作用更为明显。陈

卓等[21]利用CLDS 2016年和2018年两期村庄数据，

发现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够显著降低村庄农地撂荒

发生率，其机制在于合作社提供的社会化服务降低

了农户生产成本。 
已有研究存在两方面局限：第一，多数基于村

庄层面问卷对农地撂荒的测度，可能存在较大测量

误差，导致估计结果偏误；相比之下，农户对自家

农地的经营决策信息更为准确，因此，有必要从农

户视角重新审视该问题。第二，现有机制分析多聚

焦于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社会化服务降低农业生

产成本的一面，却忽视了其在提升农户市场议价能

力和提高农产品销售价格方面的收益增强机制。实

际上，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组织小农户形成集体供

给、对接大市场，可增强其市场势力，提高农业经

营收益，抑制农地撂荒。基于此，本文拟利用中国

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探究农民专业合作

社对农户农地撂荒的影响效应及机制，以期为中国

土地利用、粮食安全以及农业现代化转型中的经营

主体培育提供针对性的政策借鉴。 

二、理论分析 

（一）小农户的细碎化经营困境 

小农户是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在保障粮食安

全、促进农村减贫与维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22,23]。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与发展，

传统小农经营面临严峻挑战，突出表现为生产与销

售的两大困境。 
第一，生产环节面临严重的土地细碎化问

题[24]。2015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汇编》

显示，全国农户户均经营农地面积仅7.07亩，且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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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为3.27个地块，块均面积约2亩。这种高度细碎

化的经营格局带来多重不利影响：一是削弱了农户

在购买农资时的议价能力，使其只能被动接受市场

价格；二是增加了农户来往地块之间的劳动与时间

成本[25]；三是限制了农业机械的使用效率与经济

性，提高了外包服务的协调复杂度，因而不利于农

业机械化的推进[26]；四是制约了先进农业技术的采

纳与应用[27]，加大了小农户向现代化转型的难度，

导致“小农锁定”现象。 
第二，销售环节处于弱势地位。阮文彪指出，

小农户经营虽然可以维持一定的生产效率，但经营

规模小易导致单位农产品交易成本偏高，流通环节

缺乏规模效益[15]。小规模农户难以应对千变万化的

大市场，在供应链利益分配中处于边缘位置，大部

分利润为其他主体所占有[28]。实际上，对于大多数

农户而言，农产品要么在本地农副产品市场售卖，

要么由收购商到田间地头购买。无论是哪种情况，

小农户都不具有定价权。同时，小农户的市场信息

收集和整理能力弱，难以根据市场需求做出有效生

产决策[29]。叶敬忠等指出，小规模、组织化程度低

等问题，导致小农户生产具有明显的“生存理性”

特征，遭受市场与商品经济双重排斥，农产品商品

化率普遍较低[30]。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对接小农户与大市场的

重要桥梁 

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衔接困境，根源在于其

规模不经济与组织化不足[31]。因此，在推进农业产

业化过程中，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在于如何实现分

散小农的组织化[32]。培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小

农户对接大市场、提高农户组织化程度的重要途

径。与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等需要大量资本和土地

的农业经营主体不同，农民专业合作社立足于现有

农户基础将其组织起来，是相对节省交易费用和投

入成本的组织方式。实际上，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市

场经济条件下世界各国农业领域的重要组织形式，

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实现单个农户所无法实现的集

体功能[33]。尤其是在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中，农民

专业合作社发挥着重要作用[34]。《中华人民共和国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明确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为

农户提供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农产品的销售、加

工、运输、贮藏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

信息等服务。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

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

出要“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加快发展，使之成为引

领农民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现代农业经营组

织”。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已

初步具备了种苗供应、农资采购、生产管理、产品

加工和销售等多元化服务功能，并能够降低市场风

险，保障农户收益的长期稳定[35]。 
（三）农民专业合作社抑制农地撂荒的机制 

小农户从农资经营门店购买农药、种子、化肥

等农业生产资料，通常面临两个问题：一是经营规

模小，缺乏议价能力，只能被动地接受定价；二是

农资经过多个中间商加价，价格高昂。相比较而言，

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集中采购，能够显著增强议价

能力，获得更优惠的价格。同时，农民专业合作社

可直接提供农资统一采购服务，减少中间环节，不

仅能降低成本，还能保障农资质量，便利农户生产，

进而抑制农地撂荒。 
针对小农户弱势，农民专业合作社将其组织起

来，以集体形式对接市场，提升谈判地位，具有更强

的议价能力，能够提高农户在销售链中的利润份

额[36,37]。对于在市场交易中缺乏优势的农户，农民

专业合作社通过统一销售不仅可以提高农产品售

价，还能够按交易量返还盈余，使成员获得“组织

收益”[38,39]，从而直接提高其种植收益，进而抑制

农地撂荒。 
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够帮助农户获得更多有关

外部环境、市场变化等信息[16]，提高其信息获取与

预判能力，促使其能够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种植

结构。例如，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引导下，农户由单

一种植粮食作物转向兼种市场价值更高的经济作

物，包括蔬菜和水果等，从而提高农业经营收益。

因此，农民专业合作社不仅能够通过议价能力影响

收益，还能通过需求诱导供给、优化种植结构，拓

宽农户盈利空间，抑制农地撂荒。 
上述理论分析表明，农民专业合作社可通过种

植成本节约、收益提升和种植结构优化三条路径激

励农户耕作，抑制农地撂荒。然而，该机制有效运

行的前提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真正发挥农民自组织

功能，在生产、加工和流通等环节为社员提供服务。

现实中，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存在“名实分离”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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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部分“伪合作社”以争取政策资源为目的[40]；

另一些则由强势主体主导形成“利益共谋体”，仅

在农资购买和产品销售环节赚取利差，而不是真正

意义上的农民合作[41]。这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小农

户与大市场的连接作用有限。因此，农民专业合作

社对农地撂荒的影响需结合微观数据进行实证检

验，方能得出可靠结论。 

三、实证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该调查采

用多阶段、分层与PPS抽样方法，覆盖中国除港澳

台、新疆和西藏外的29个省级行政区，系统记录了

劳动力的教育、收支、就业、健康、保障以及农村

治理、经济、文化、家庭结构与农业生产等信息。

结合研究主题与变量可得性，本文选取2016年与

2018年两期追踪数据。首先按照村庄编码将村庄—
农户两层数据匹配；其次合并两期样本，剔除缺失

值与无地农户，最终获得11 439份农户样本。从农

民专业合作社功能分布看，2016年样本中仅具有生

产功能的合作社占24.60%，仅具有销售功能的占

1.61%，同时具备产销功能的占67.25%；2018年样本

中，上述对应比例依次为26.19%、6.02%、58.66%，

另有9.13%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衍生出金融、技术等

其他服务。可见，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核心职能

主要集中在产销环节，尤其以生产环节的功能最为

突出。 
（二）实证模型 

根据研究目的和数据结构的特征，本文构建的

模型如下： 
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 𝛼𝛼 + 𝜃𝜃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𝑗𝑗𝑗𝑗 + 𝑋𝑋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𝛽𝛽1 +

𝑋𝑋𝑗𝑗𝑗𝑗′ 𝛽𝛽2 + 𝜆𝜆𝑡𝑡 + 𝛾𝛾𝑐𝑐 + 𝑢𝑢𝑖𝑖𝑖𝑖           （1） 

其中，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𝑖𝑖𝑖𝑖𝑖𝑖是被解释变量，指𝑗𝑗村第𝑖𝑖个农

户𝑡𝑡期是否出现农地撂荒；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𝑗𝑗𝑗𝑗是核心解

释变量，指𝑗𝑗村在𝑡𝑡期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数量；𝑋𝑋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是

农户层面的控制变量；𝑋𝑋𝑗𝑗𝑗𝑗′ 是村庄层面的控制变量；

𝜆𝜆𝑡𝑡是时间固定效应；𝛾𝛾𝑐𝑐是区域（农户所在市）固定效

应。𝑢𝑢𝑖𝑖𝑖𝑖为随机扰动项。由于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0-

1变量，因此如无特别说明，均选择Probit模型进行

估计。 

（三）变量设置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农地撂荒，若农户农地出现撂荒

则赋值为1，否则为0。同时，在稳健性检验中，使

用农地撂荒程度进行测度，即农户农地撂荒面积占

家庭农地面积的比例。 
2．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合作社数量。尽管农民专业合

作社理论上以服务社员为主，但本文将其数量作为

影响农地撂荒的关键指标，主要基于两点考虑：其

一，相关研究表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辐射效应并

非局限于社员，对非社员的农业生产行为亦可能产

生溢出效应[42,43]；其二，相较于区分社员与非社员

的微观比较，更具政策价值的是评估农民专业合作

社发展对整体农地撂荒的净效应。在稳健性检验部

分，将进一步引入“是否有合作社”和“参与合作

社的农户数”两项指标，以验证基准结论的可靠性。 
3．控制变量 
参考刘同山和苑鹏的做法[36]，在模型中控制如

下变量：户主性别、学历和健康水平等个体特征；

农户农地面积、男性占比、初中以下学历占比和老

一代成员占比等家庭特征；到县城距离、到镇政府

距离、村庄农地总面积等区域特征。此外，为捕捉

宏观时变冲击，模型纳入年份固定效应。对于个体

效应而言，核心解释变量合作社数量是村庄层面的

变量，理论上宜控制村庄固定效应以消除不随时间

变化的村级异质性。然而CLDS样本中有合作社的

村庄占比仅约四分之一（2016年为27.23%，2018年

为28.31%），而且两期有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村庄高

度重叠，且抽样规则允许轮换样本，若加入村庄固

定效应，则会因解释变量变异不足而损失大量有效

信息。权衡之下，本文先控制区域固定效应，并在

稳健性检验部分补充村庄固定效应与工具变量估

计，以检验结论的可靠性。 
4．机制变量 
农民专业合作社影响农地撂荒的机制包括种

植成本节约、收益提升和种植结构优化。本文采用

农户农业经营总成本测度种植成本，采用农户粮食

作物收入衡量种植收益，采用农户种植粮食、蔬菜、

水果等不同作物的种类数反映种植结构。另外，后

文还将讨论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否会激励农户增加

劳动投入，因此，本文采用农业生产人数测度务农

人数。各个变量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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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各变量的基本情况 

变量 定义 
CLDS 2016 CLDS 2018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农地撂荒 农地存在撂荒为1；否则为0 0.141 0.348 0.137 0.343 

农地撂荒程度 撂荒面积/家庭农地面积 0.087 0.254 0.089 0.260 
合作社数量 村庄合作社数量（家） 0.979 2.371 1.313 2.626 
覆盖农户数 参与合作社的农户数（户） 58.039 194.611 87.123 258.166 

户主性别 男性为1；女性为0 0.597 0.491 0.581 0.493 
户主学历 初中以上学历为1；否则为0 0.110 0.314 0.114 0.318 

户主健康水平 健康为1；否则为0 0.763 0.425 0.766 0.423 
农户农地面积 农户家庭农地面积（亩） 8.034 58.385 7.554 17.194 

男性占比 男性家庭成员占家庭人口比例 0.524 0.172 0.525 0.181 
初中以下学历占比 初中以下学历人数占家庭人口比例 0.813 0.219 0.806 0.224 

老一代成员占比 1980年以前出生人口占家庭人口比例 0.589 0.255 0.597 0.269 
到县城距离 村庄到县城距离（公里） 27.579 26.335 28.996 34.638 

到镇政府距离 村庄到镇中心距离（公里） 7.179 9.986 6.166 6.139 
村庄农地总面积 村庄农地的总面积（亩） 3 355.264 5 416.833 4 198.959 7 916.201 

种植收益 农户粮食作物收入（万元） 0.799 1.998 0.996 2.280 
种植结构 农户作物种植种类（类） 0.746 0.652 0.717 0.657 
种植成本 农户农业经营总成本（万元） 0.771 3.375 1.170 17.286 
务农人数 农户农业生产人数（人） 1.193 1.108 1.129 1.040 

 
四、实证结果及解释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农户农地撂荒影响的基准

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合作社数量 –0.013* –0.018* –0.019* –0.004** 
 (0.007) (0.010) (0.010) (0.002) 

户主性别 0.072** 0.012 0.012 0.001 
 (0.031) (0.035) (0.035) (0.006) 

户主学历 –0.061 0.004 0.004 –0.002 
 (0.055) (0.061) (0.061) (0.011) 

户主健康水平 –0.340*** –0.248*** –0.248*** –0.050*** 
 (0.033) (0.038) (0.038) (0.008) 

农户农地面积 –0.090*** 0.105*** 0.104*** 0.021*** 
 (0.020) (0.028) (0.028) (0.005) 

男性占比 –0.111 –0.187* –0.187* –0.031* 
 (0.087) (0.099) (0.099) (0.018) 

初中以下学历占比 –0.079 –0.009 –0.006 –0.001 
 (0.077) (0.089) (0.089) (0.016) 

老一代成员占比 –0.209*** 0.095 0.096 0.017 
 (0.058) (0.073) (0.073) (0.013) 

到县城距离（对数） 0.053*** 0.032 0.029 0.005 
 (0.016) (0.030) (0.030) (0.005) 

到镇政府距离（对数） –0.094*** –0.105*** –0.104*** –0.019*** 
 (0.020) (0.033) (0.033) (0.006) 

村庄农地总面积（对数） –0.021* 0.045** 0.045** 0.010** 
 (0.011) (0.022) (0.022) (0.005) 

截距项 –0.304** –1.772*** –1.813*** 0.098** 
 (0.129) (0.545) (0.546) (0.039) 

区域固定效应 不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不控制 不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1 439 11 439 11 439 11 437 
R2    0.166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是考虑异方差的标准误。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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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被解释变量“农地撂荒”是二值变量，列

（1）—列（3）采用Probit模型进行估计。其中，列

（1）仅包含控制变量，列（2）在此基础上加入区域

固定效应，列（3）进一步控制时间固定效应。结果

显示，合作社数量的系数均显著为负。为便于直观

解释，列（4）采用OLS进行估计，结果显示：合作

社数量的系数为–0.004，且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

著，意味着每新增1家合作社，农户农地撂荒的概率

平均下降0.4个百分点。在全样本中，农户农地撂荒

的均值为0.141，即样本农户的平均农地撂荒概率为

14%。因此，上述下降幅度相当于使总体农户的农

地撂荒概率降低2.9%。该结果证明了农民专业合作

社对抑制农户农地撂荒具有积极作用，但其边际效

果相对有限。 
控制变量方面，户主健康对农地撂荒的影响显

著为负，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农户农地面积

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农地越多越易撂荒，反映城

镇化背景下农村正在从人多地少的状态逐渐转变

为劳动力相对稀缺的局面。男性占比越高，农地撂

荒概率越低，这佐证了男性仍是务农主力。另外，

到镇政府距离显著为负，表明离镇中心越近，非农

就业机会越多，农地撂荒概率上升。 
（二）异质性分析 

1．农地灌溉条件异质性 
农地按灌溉条件差异可分为水田与旱地，水田

灌溉便利，土壤也相对肥沃，农民专业合作社对两

类农地撂荒的影响可能不同，本文以此进行分组回

归，结果如表3列（1）和列（2）所示。合作社数量

对水田的影响系数为负且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

著，对旱地的影响系数为负但不显著。由此可知，

农民专业合作社能抑制水田撂荒，但不能有效地抑

制旱地撂荒。 
2．合作社功能异质性 
根据前述理论分析，农民专业合作社可能在生

产和销售等多个环节对农地撂荒产生影响。为此，

本文将合作社按其是否具备生产功能、销售功能或

同时具备两者（即产销一体化）进行分类，进而考

察不同功能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农户农地撂

荒的影响，估计结果如表3列（3）所示。结果显示，

仅具备销售功能的合作社能够显著抑制农地撂荒，

而仅具备生产功能或同时具备产销一体化功能的

合作社则对抑制农地撂荒无显著作用。 

表3 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农地灌溉条件 

（3） （1） 
水田 

（2） 
旱地 

合作社数量 –0.025* –0.012  

 (0.013) (0.012)  
生产合作社   0.116 

   (0.079) 

销售合作社   –0.157* 

   (0.083) 

产销一体化合作社   0.150 

   (0.177)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区域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1 399 11 407 10 357 
 
（三）稳健性检验 

针对研究中可能存在遗漏重要变量和测量误

差的问题，本文从四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以确

保基准回归结论的可靠性。 
1．控制经营绩效变量 
理论上，农民专业合作社可能通过改善农户经

营绩效而抑制农地撂荒，但经营绩效本身也可能影

响合作社设立，从而带来遗漏变量偏误。为此，本

文在基准回归中分别纳入农业总收入和单位农地

农业收入两大经营绩效指标进行回归，估计结果见

表4列（1）和列（2）。结果显示，在控制上述变量

后，合作社数量对农地撂荒的抑制作用依然显著，

且系数大小与基准回归基本一致，表明结论具有稳

健性。 
2．控制区域层面时变因素 
尽管基准模型已控制区域固定效应和时间固

定效应，但仍可能存在区域层面随时间变化的遗漏

变量（如地方农业政策、气候条件与宏观经济波动

等）。为此，表4列（3）进一步加入区域与时间的

交互固定效应，以捕捉各区域特有的时间趋势。结

果显示，合作社数量的系数为–0.037，在1%的统计

水平上显著，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进一步验证了

结论的稳健性。 
3．改变核心解释变量测度方式 
为排除变量测度方式对结果的影响，本文分

别采用是否有合作社和参与合作社的农户数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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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如表4列（4）和列

（5）所示。结果表明，无论采用何种测度方式，

合作社数量对农地撂荒均具有显著抑制效应。由

此可见，改变核心解释变量的测度方式并不会影

响前述结论。 

4．替换被解释变量 
表4列（6）将被解释变量替换成农地撂荒程度

（即撂荒面积/家庭农地面积）进行回归，结果显示，

合作社数量的系数为–0.006，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

著，说明基准回归结论是稳健的。 

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控制经营绩效变量 

控制区域层面

时变因素 
改变核心解释变量 

测度方式 
替换被解释变量 

（1） （2） （3） （4） （5） （6） 

合作社数量 –0.016* –0.017* –0.037***   –0.006*** 

 (0.010) (0.010) (0.014)   (0.002) 

农业总收入 –0.119***      

 (0.022)      

单位农地农业收入  –0.322***     

  (0.078)     

是否有合作社    –0.150*   

    (0.079)   

参与合作社的农户数（对数）     –0.031*  

     (0.017)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区域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区域×时间的固定效应 不控制 不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1 234 11 234 11 439 11 439 11 439 11 407 

R2      0.166 

注：列（6）采用Tobit模型进行估计。  
（四）内生性问题处理 

农民专业合作社设立与农地撂荒之间可能存

在反向因果或自选择偏差，从而引发内生性问题。

为确保结论可靠，本文进一步对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进行处理。 
1．控制村庄固定效应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村庄层面的变量，若存在同

时影响合作社数量与农地撂荒的村级不可观测特

征，则可能导致估计结果出现偏误。为此，表5列（1）

进一步引入村庄固定效应。结果显示，合作社数量

的系数为–0.020，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与基准

回归结果一致。这表明，本文的核心结论并非由遗

漏的村庄特征所驱动。 
2．工具变量模型 
尽管已控制村庄固定效应，但仍可能存在某些

时变因素同时影响农地撂荒和农民专业合作社设

立，导致模型估计仍有偏误。因此，本文在控制村

庄固定效应的基础上，进一步以自然村数量为工具

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再估计。

农民专业合作社本质上是农户自组织，其设立与村

庄社群结构密切相关。农村社群可按宗族或自然村

划分：宗族血缘纽带紧密，农地常在亲友或同宗之

间流转，可能与农地撂荒行为直接相关；而自然村

的形成或调整多由历史地理因素决定，在户均农地

细碎、流转半径有限的背景下，其对农户种植决策

的影响微乎其微，更具外生性特征。同时，自然村

数量又直接影响村民之间组织联合与集体行动难

度：一方面，自然村数量的增加，导致行政村内部

小团体数量的增加，每个团体内部都可能成立农民

专业合作社；另一方面，团体越多，村组织成立农

民专业合作社的难度反而越大。因此，自然村数量

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设立密切相关，具备作为工具

变量的相关性条件。 
考虑到自然村数量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设立

存在双重影响，本文在2SLS第一阶段回归中同时加

入自然村数量的一次项及平方项，估计结果见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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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2）。可以看出，自然村数量的一次项系数显著

为正，而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自然村数量和

合作社数量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也就是说，随着

自然村数量增加，合作社数量先增加，但是当自然

村数量超过一定程度后，其增加反而会使合作社数

量下降。这一结果验证了前文的逻辑分析，同时也

说明工具变量和内生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

该阶段的F统计量高达181.630，远超过常规临界值，

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表5列（3）报告了第

二阶段的估计结果。合作社数量的系数为–0.025，

内生性检验的P值大于0.1，说明模型不存在明显的

内生性问题，因此应以列（1）的估计结果为准。过

度识别检验亦显示，加入二次项和不加入二次项对

估计结果的影响不大。综上，工具变量估计结果进

一步验证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农地撂荒具有抑制

效应。 

表5 内生性检验结果 

变量 
控制村庄固定效应 

（1） 

工具变量模型 

（2） （3） 

合作社数量 –0.020*  –0.025 

 (0.012)  (0.016) 

自然村数量（对数）  0.492***  

  (0.072)  

自然村数量（对数） 
平方 

 –0.325***  

 (0.032)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区域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第一阶段F统计量  181.630 

内生性检验p值  0.178 

过度识别检验p值  0.939 

观测值 11 439 11 434 11 434 

R2  0.794 0.001 

注：列（2）和列（3）是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第一、二阶段的回归

结果。  
（五）机制分析 

如前文所述，本文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农地

撂荒的影响机制在于降低种植成本、提高种植收益

和优化种植结构。为验证上述逻辑，本文进行了如

下检验。表6列（1）和列（2）以种植粮食的农户为

样本，分别检验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对种植成本和种

植收益的影响。列（1）结果显示，在控制农地面积

的情况下，合作社数量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这

表明农民专业合作社并不能通过降低种植成本抑

制耕地撂荒。列（2）结果显示，合作社数量的系数

为正，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农民专业

合作社能够通过增加农户的种植收益抑制耕地撂

荒。表6列（3）采用全样本进行分析，识别了农民

专业合作社对种植结构（采用家庭同时经营粮食、

蔬菜、水果等作物种类数度量）的影响。结果显示，

合作社数量对农户种植结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这说明农民专业合作社能通过促进农民多样化种

植抑制耕地撂荒。 

表6 作用机制分析的结果 

变量 
种植成本

（对数） 
种植收益

（对数） 
种植结构 

务农人数

（对数） 
（1） （2） （3） （4） 

合作社数量 –0.012 0.092*** 0.008* 0.003 

 (0.019) (0.033) (0.004) (0.004)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区域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截距项 5.763*** 4.640*** 0.724*** 0.769*** 

 (0.641) (1.160) (0.161) (0.119) 

观测值 7 381 6 712 11 434 11 431 

R2 0.323 0.499 0.229 0.262 

注：所有模型采用OLS进行估计。  
本文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农民专业合作社能

否引导农户投入更多的劳动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或者逆转劳动力的流失，对农地撂荒起到长期

的抑制作用。鉴于此，本文同样采用全样本，并将

务农人数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分析，检验了农民专

业合作社对劳动力投入的影响。表6列（4）结果显

示，合作社数量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这说明农

民专业合作社并不能扭转劳动力流失的趋势。这可

能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农地撂荒影响效应较小的

原因。即农民专业合作社更多是提高已有务农劳动

力的土地利用强度，而不是诱导更多劳动力回乡务

农进而抑制农地撂荒。 

五、研究结论及启示 

上述研究表明：一是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够显著

抑制农地撂荒，但其边际贡献有限——农民专业合

作社每增加1家，农地撂荒可能性仅降低0.4%。二是

农地撂荒抑制效应呈现显著的灌溉条件与合作社

功能异质性。具体而言，合作社能显著抑制水田撂

荒，但对旱地撂荒的影响不显著；以销售为主要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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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合作社能显著抑制农地撂荒，但以生产功能为

主的合作社对农地撂荒的影响则不显著。三是机制

检验表明，农民专业合作社能通过提升种植收益、

优化种植结构抑制农地撂荒。 
本研究的政策启示在于：第一，应强化农民专

业合作社对接小农户与大市场的枢纽功能。财政支

持与金融激励应重点投向统一农资采购、共享仓储

物流等设施建设的合作社，以降低小农户交易成

本、拓展市场接入半径。同时，应建立动态考评与

退出机制，及时清理“空壳社”“挂牌社”，确保

公共资源精准配置于具有实际运营绩效的合作社。

第二，以合作社为实施载体，推进质量较差农地的

集中连片整治。政府应整合高标准农田建设、土地

整治、节水灌溉等项目资金，优先支持合作社对碎

片化、劣质化地块进行统一改良。鼓励合作社联合

金融机构与保险公司，推广“土壤改良＋订单收购

＋收入保险”一体化服务模式，构建“地力提升—

销路保障—收益稳定—农户复种”的良性循环。第

三，提升种粮收益与优化种植结构，以充分释放合

作社对抑制撂荒的边际效应。一方面，设立“优质

优价”奖励资金，对合作社统一销售且品质达到国

家“优质粮食工程”一级标准的粮食给予溢价补贴，

提高农户种粮净收益；另一方面，通过财政保费补

贴扩大多样化种植收入保险覆盖面，有效化解农户

“扩种风险”，从而进一步巩固合作社在稳定播种面

积、优化种植结构、抑制撂荒中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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